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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比序成績計算方式 

一、

選項 

學習性向 60％ 

學習能力 40％ 
志願序 35％ 

性向測

驗 25％ 

各項 

細目 
1 2 3 4 5 6 學程 

（組別）

指定 

高一上 

學期總成績 

高一下 

第一次、第二次考成績 

加權 

分數 
35 30 25 15 8 1 30％ 10％ 

 

二、  學術學程自然組

選項 

學習性向 60％ 學習能力 40％ 

志願序 35％ 
性向測

驗 25％ 

高一上學期總成績及 

下學期第一、二次定期考成績平均 

各項 

細目 
1 2 3 4 5 6 學程 

（組別）

指定 

自然科(物理、化

學、生物、地科合計) 
英文 數學 

加權 

分數 
35 30 25 15 8 1 20％ 10％ 10％ 

 

三、  資訊學程

選項 

學習性向 60％ 

學習能力 40％ 
志願序 35％ 

性向測

驗 25％ 

各項 

細目 
1 2 3 4 5 6 學程 

（組別）

指定 

高一下 

第一、二次定期考平均 
高一上 

數學成績 
國文 英文 數學 

加權 

分數 
35 30 25 15 8 1 10％ 10％ 10％ 10％ 

 

說明：性向測驗之學程(組別)指定如下表： 

自然學程 社會學程 商業學程 資訊學程 廣設學程 應英學程 

圖推＋機械＋空間 語推＋中文 數推 數推 空間 英文詞 

 


